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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高管假账法律责任有哪些－－【十万火急】公司
被老板指示做假账，被甲方发现会有什么法律后果？-股
识吧

一、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有什么法律责任？

除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外，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二十年以后
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根据《刑法》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
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时效中断。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在一般情况下，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但是，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
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
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二、给要上市的公司做假账的会计有什么责任

很多事情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合理避税”，我想不只是你老
板，大凡能多想赚点钱的企业都会这么想，也都有这么做，这一点都不奇怪。
作为你个人，你有你的个人原则，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你可以很义正言辞的指正你
的老板，可以鼎力天地的去坚持你的正义，但是现实社会就是这么的残酷，这么复
杂，众生百态，千丝万缕，而不是电视剧，会让你老板为你的正义而羞愧难当，会
给你一个慧眼识英才的智者，电视剧会让好人有好报，但现实中不一定有，也许你
可以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你能找到一个做真正明白账的公司企业吗？而
且，说不定你走之后，你老板找个非“合理避税”的人，那更不是你的初衷了吧，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一方面要为国家也为你良心，也是你应该做的，做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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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你也要为你老板你公司的利益而去做你不得不做的“避税”，只有一个
企业发展到能够与社会正当竞争的程度，这个公司企业能够承担他相应社会责任的
时候，社会的监督体制能让企业财会透明公正的时候，当避税变得不再是“合理”
的时候，看看现在的上市公司吧，实力做的强是没话说的，财务制度获证监会，股
东会的监督那也是没话说的，为什么那么多公司放弃了假帐的危险还去争取上市呢
？那是因为都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啊，去集资，去融资，这其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岂
止是那几个税钱能够弥补的啊.

三、公司做假账会计有什么责任

二、常见会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1、违法行为：①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行为。
（账簿）②私设会计账簿的行为。
（账簿）③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
的行为。
（凭证）④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
定的行为。
（凭证）⑤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
（处理方法）⑥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行
为。
（报表）⑦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行为。
（记账文字和货币）⑧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行为
。
（档案）⑨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
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行为。
（内部控制）⑩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会计法》规定的行为。
（任用人员）2、法律责任：①责令限期改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②罚款
：A、单位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B、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③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④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情节严重方可吊销⑤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三、其他会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一）伪造、变造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责任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2、不构成犯罪的：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②对单位并处五千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③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
位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⑤会计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
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二）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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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责任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不构成犯罪的：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②对单位并处五千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③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
位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⑤会计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
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三）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
、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
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责任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2、不构成犯罪的：①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②属于国家工
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四、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构成有哪些?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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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五、【十万火急】公司被老板指示做假账，被甲方发现会有什么
法律后果？

全部要负责，因为明知道这是假账还在继续从事这个行为，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
实施了行为，当然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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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做假账犯什么刑事罪

除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外，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二十年以后
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根据《刑法》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
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时效中断。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在一般情况下，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但是，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
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
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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